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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奖金进成本后如何与工资一起核算

问：财会改革后要求企业的奖金进成本，与

工资一起核算，如何理解（93）财外字第 784 号

文第 11 条规定，在会计上怎样进行核算？

答：1993 年 7 月 1 日 会计改革后要求企业将奖励

基金结余弥补福利基金赤字后的部分，并入企业的“应

付工资”科目，如 企业 奖励基金较多则应付工资的贷方

数额也较 大。由 于“应付工资”科目借方是实发数，贷方

数 是从企业成本中计提的数（这里暂且 用“计提”），贷

方数 当期发生额越大，企业的成本支出越多。一般情况

下，企业的应付工资计提 和实发数基本相同，且在各会

计期也基本稳定。但 在新旧 制度转帐时，奖励基金结余

并入“应付工资”科目中，使其贷方数较大，如 企业转帐

后，实发工资全部列入成本，这部分贷方数 将始 终挂

帐，不会减少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负担，显然不合理；如

转帐 后 实 发工资先转销“应付工资”贷方余额，可能在

部分企业的一定时期内，企业的成本支出 中没有工资

支 出的项目，显然也 不合理。为 了解决新旧 制度的衔

接和均衡企 业的成本 负担，在 1993 年决 算时，（93）财

外字 第784 号文规定了“1993 年 7 月 1 日 后，企业所发

奖金的 50% 在成本中列支，其余的 50% 由 7 月 1 日前

结余的职工奖励基金开支。”这一规定并不 影响企业的

会计核算，只是要求企业计算好数额，即：计入 成本的

部分借记“生产成本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应付工资”科目。从

奖励 基金结余中开支的部分，则自 然减少“应付工资”

科目。但是，如 果企业在 1993 年 7 月 1 日 执行新制度

转帐时，将以 前结余的 奖励 基金在“应付工资”科目中

单独设 置 了“奖励基金”明细科目，即：“应付工资”科目

有“工资”和“奖励基金”两个明细 科目的企业，其会计

核算应是：实发工资时（含奖金）借记“应付工资——工

资”科目，贷记“现金”等科 目；计入成本的部分，借 记

“生产成本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应付工资——工资”科目；应

由 奖励基金结余开支的部分，借记“应付工资—— 奖励

基金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付工资——工资”科目。

问题解答

企业清产核资查出的财产损失如何进行会计处理问：企业清产核资查出的财产损失如何进

行会计处理？

答：根据 国务院国办发（1993）29 号印发的《关于

扩大 清 产 核 资试 点 工 作 有 关政 策 的 通知》和 国 清

（1993）78 号印发的《清产核资办法（扩大试点用）》的通

知 等规定，财政部以（93）财会字 第 80 号文印发 了“清

产 核资试点企业有关会计处理规定”，属于清产核资范

围的外经企业，应认真做 好 清产核资工作，对查出的各

项 资产损失，要严格按 照清产核 资的有关政策规定进

行处理。

但是，由 于外经企业现行会计制度对企业的盘盈、

盘亏等业务的处理 ，采用的是直接转销的方法，未设 置

“待处理 财产损溢”科目。因此 ，企业对清产核资过程 中

查出的资产损失，可 采用以 下 两种方法进行处理：

第一种：按现行制度进行核算。企业将查 出的财产

损失先不冲销，暂不 进行会计处理，待报经批准转销

时，再将财产损失予以 冲销：借 记“管理 费用”“营业外

支 出”“盈余公积”“资本公积”“实收 资本”等科目，贷记

有关资产科目（具体处理 方法比 照（93）财会字 第 80 号

文的规定）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如 果企业 查出财产损

失和批 准核销损失的时间不在同 一会计期，企业应于

查出财产损失的会计期末编制会计报表时将损失情况

予以 说明。

第二种：企业可增设“待处理 财产损溢”科目，单独

核算清产核资过程 中发生的财产损溢，按 照（93）财会

写 第 80 号文规定进行会计处理。待财产损溢处理 完，

本科目 自行取 消。

问题解答企业发生的各类捐赠支出如何进行会计处理

问：企业发生的各类捐赠支出如何进行会

计处理？公益救济性捐赠和非公益救济性捐赠

在会计核算上有什么不同？

答：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

实施 细 则的规定，企业的各 类捐赠支 出全部计入营业

外支出。这就是说 ，不论是公 益、救济性的捐赠还是非

公 益、救济性 下捐赠，也 不论数 额 多少，均应计入营 业

外支出，在进行会计处理 时都是相 同的，应借 记“营业

外支出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“存货”等科目。所不同

的是企业在计算交纳所得税 时，应按 纳税 标准计算交

纳所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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